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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3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9-045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锁定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张世权先生本次申请豁免的自愿锁定承诺内容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世宝控股的出资不超过所持世宝控股出资的百分之二十五”。 

2、本次申请豁免事项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 

3、本次申请豁免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应就该议

案回避表决。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世宝”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公

司实际控制人张世权先生发来的《关于提请豁免股份锁定承诺的函》。张世权先

生提请豁免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时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部分承诺条

款。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分别以书面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同意豁免张世权先生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时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部分承诺。公司董事张世权先

生、张宝义先生、汤浩瀚先生、张兰君女士及张世忠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应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一、股份锁定承诺内容及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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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相关陈述，张世权先生作出的承诺内容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世权、张宝义、汤浩瀚、张兰

君和张世忠还承诺自公司本次发行的 A 股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世宝控股的出资，在

上述期限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世宝控股

的出资不超过所持世宝控股出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其

在离任浙江世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持有世宝控股的出资。 

2015-11-02 及之后作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正在履行中 

2、发行人股东张世权承诺自公司本次发行的 A股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世权还承诺在

上述期限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11-02 及之后作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正在履行中 

二、本次申请豁免的股份锁定承诺事项 

（一）本次申请豁免的股份锁定承诺内容 

张世权先生本次申请豁免前述承诺条款之“1、…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世宝控股的出资不超过所持世宝控股出资的百分之二十五…”。 

张世权先生本次申请豁免的股份锁定承诺不包括法定的股份锁定承诺，为其

在当时的资本市场环境下，自愿增加的股份锁定承诺。该部分自愿锁定承诺内容

不属于《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实施

和完成的前提条件或必备条款。 

（二）申请股份锁定承诺豁免的原因及依据 

截至本公告日，张世权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世宝控股”）40%股权。截至本公告日，张世权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6,391,580 股 A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34%），通过世宝控股间接持有公司

17.31%股份。由于张世权先生年事已高，有意将企业管理工作逐步转让给家族内

部其他年轻成员等，故张世权先生分别与儿子张宝义、女儿张兰君、女婿汤浩瀚、

兄弟张世忠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世宝控股 10%、10%、5%、5%股

权分别转让给张宝义、张兰君、汤浩瀚、张世忠。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公司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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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无变化，为张世权、张宝义、张兰君、汤浩瀚、张世忠。并且，张宝义、

张兰君、汤浩瀚、张世忠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招股说明书》里已承

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世宝控股的出资不超过所持世宝控股出资的百分之

二十五”，因此张宝义、张兰君、汤浩瀚、张世忠在本次股权转让后，将承接张

世权先生本次申请豁免的股份锁定承诺。 

张世权先生本次申请豁免的股份锁定承诺，系其在公司筹划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作出的自愿性承诺，并非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作出的法定承诺或现有规则下不可变更的承诺，且张世权先生在作出承诺

时未明确表明不可变更或不可豁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条—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张

世权先生提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豁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张世权先生提请豁免股份锁定承诺部分条款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本次豁免股份锁定承诺有利于公司长期

战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

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关于豁免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张世权先生提请豁免股份锁定承诺部分条款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本次豁免股份锁定承诺事项的审议和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有利于公司长期战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锁定承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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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形成的书面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形成的书面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锁定承诺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1 月 21 日 

  


